
河南广发实业有限公司

重

整

计

划

河南广发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重整计划目录

释义...............................................................................................4

特别说明...................................................................................... 6

前言...............................................................................................7

正文...............................................................................................8

一、债务人基本情况.................................................................. 8

二、债务人资产情况.................................................................. 9

（一） 货币资金—银行存款...............................................9

（二）应收账款...................................................................11

（三）土地...........................................................................11

（四）地下室.......................................................................12

三、债务人负债情况................................................................ 12

四、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13

（一）破产费用...................................................................13

（二）共益债务...................................................................13

五、破产清算和重整状态下偿债能力比较............................13

六、重整经营方案.................................................................... 13

七、出资人权益的调整方案及投资人权利义务....................14

八、债权分类和调整................................................................ 14

（一）债权情况及分类.......................................................14

（二）债权的调整...............................................................15

九、债权受偿方案.................................................................... 15

十、重整计划的通过和生效....................................................16

（一）重整计划的通过.......................................................16



（二） 重整程序的启动及重整计划的批准.................... 17

（三） 重整计划的生效.....................................................17

十一、重整计划的执行和监督................................................17

（一）执行和监督主体.......................................................17

（二）执行的措施...............................................................17

（三）执行完毕的标准.......................................................19

十二、其他................................................................................ 19

附件（1）债权分类清偿表......................................................20

附件（2）破产费用、共益债务明细表 ................................21

附件（3）职工债权清偿明细表 ............................................21

附件（4）普通债权清偿明细表 ............................................22



4

释义
序号 词语 含义

1 破产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2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3 省高院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4 投资人 河南广发实业有限公司的重整投资人

5 郑州中院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6 债务人 河南广发实业有限公司

7 管理人 河南广发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8 出资人 截至本重整计划制定之日前的债务人公

司股东

9 有财产担保债

权

对债务人公司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

债权

10 担保财产 已设立抵押、质押担保的债务人公司特

定财产

11 现金清偿 一次性分配偿债现金、分期以现金方式

支付偿债款项

12 审计机构 为债务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

13 《审计报告》 审计机构以 2021 年 2月 10 日为基准日

出具的《报告》

14 保证人 就债务的清偿向债权人提供保证担保责

任的单位和个人

15 职工债权 债务人公司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

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应当划入职工

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

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

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基于劳动者履行

职务而产生的费用等

16 普通债权 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无特定财产

担保的债权

17 确认债权 经郑州中院裁定确认的债权

18 重整费用 债务人公司破产重整可能涉及的案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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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破产费用 理费、管理人委托中介机构费用、管理

人执行职务的费用、管理人报酬、以及

重整方案通过后聘请专业管理人的费用

等重整工作中发生的必要费用；以及重

整失败情况下，进行破产清算可能涉及

的上述费用及资产处置等其他相关费用

19 共益债务 因管理人或债务人请求当事人履行双方

均为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等

20 重整计划通过 债权人会议各表决组及出资人组会议均

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

过

21 重整计划批准 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

22 重整计划执行

期限

本重整计划中规定的管理人监督重整计

划执行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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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1、本次债权人会议设立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共两组，对

重整计划分组进行表决。因现已知债权中未发现税收债权，且

本重整计划的清偿方案将对职工债权全额、优先清偿，本次债

权人会议不再设立职工债权组和税收债权组。

2、出席会议的普通债权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并且其所

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

过重整计划；

出席会议的出资人组的出资人过半数同意，并且其所代表

的出资额占公司出资总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

整计划；

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的，重整计划即为通过。

3、郑州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计划，对债务人公司及全体债

权人均具有约束力。

4、债权人未依法申报债权的，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

使权利；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

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

5、郑州中院裁定终止重整计划执行的，债权人在重整计划

中做出的债权调整的承诺失去效力。债权人因执行重整计划所

受到的清偿仍然有效，债权未受偿的部分作为破产债权。

6、按照重整计划减免的债务，自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时起，

债务人公司不再承担清偿责任。

7、管理人决定继续推进未完项目的工作，由此产生的法律

责任由债务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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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21 年 2 月 10 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

豫 01 破申 157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受理河南广发实业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发公司）破产申请，并于 2021 年 4 月 20

日作出（2021）豫 01 破 49 号决定书，指定河南银基律师事

务所担任河南广发实业有限公司的管理人。

债务人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所涉债权人不多，但债务人

资料缺失，这导致管理人在有限的时间内难以全面准确地清

查资产。债务人作为地产企业，拥有一块土地使用权和若干

间广发花园小区一期房屋的地下室。为最大限度保护债权人

利益，管理人基于清查到广发公司资产的现状制定重整计划

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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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一、债务人基本情况

(一)公司工商登记现状

经查询工商档案，公司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河南广发实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268084188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窦立志

注册资本:三千万元整

成立日期:1996 年 9 月 6 日

住所地:郑州市二七区太和路 239 号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建材、装饰材料、汽车（不包

括小轿车）、摩托车、电器、电料、电子计算机、化工、百

货、信息咨询服务。截止目前，广发实业股权结构如下表:

序号股东名称认缴出资 实缴出资出资形式 出资时间 持股比例

1 窦立志 1512 万元1512 万元 货币 2004-9-20 50.4%

2 李新宽 1188 万元1188 万元 货币 2004-9-20 39.6%

3 曹俊华 150 万元 150 万元 货币 2004-9-20 5%

4 于启成 150 万元 150 万元 货币 2004-9-20 5%

注：窦立志确认以下事实：因李新宽未向窦立志偿还借

款，李新宽将公司股权以让与担保的形式变更至窦立志名下，

若欠款偿还完毕，股权将归还至李新宽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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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4 年公司变更登记情况

(1)法定代表人：2004 年 9 月 16 日，法定代表人变更为

窦立志。

(2)股权变更：2004 年 9 月 15 日，李新宽向窦立志转让

1512 万元股份。

(3)股权结构：窦立志出资额1512万元，出资占比50.4%;

李新宽出资额 1188 万元，出资占比 39.6%;曹俊华出资额 150

万元，出资占比 5%;于启成出资额 150 万元，出资占比 5%。

(4)免去李新宽董事长职务，选举窦立志为董事长（法

定代表人），免去张继信总经理职务，任命李新宽为总经理。

二、债务人资产情况

截至 2023 年 10 月 24 日，根据广发公司移交的资料并

经管理人调查了解，广发公司的资产情况如下：

（一）货币资金—银行存款

广发公司现有银行存款余额及管理人账户内的货币资金，

不作为重整投资人接管的资产范围，由管理人依法向债权人分

配，具体包括：

一债会前，管理人前往中国人民银行、郑州银行淮河路支

行、工商银行花园路支行、工商银行黄河路支行、交通银行商

交所支行、广发银行郑花路支行、建设银行郑州直属分行查询

广发实业的银行账户，查询结果如下：

开户行 账号 余额 备注



10

建设银行郑州直属分行 41001526010050000713 4256.98 余额已

划入管理人

账户

工商银行花园路支行 1702020619200100862 0

工商银行花园路支行 1702020609200111339 0 基本户

已销户

郑州银行淮河路支行 920550220109224357 380 余额已

划入管理人

账户

交通银行商交所支行 411060700018001929061 0 长期转

为不动户

广发银行郑花路支行 131061517010007676 0 已销户

工商银行金苑支行 1702022739024926290 0

工商银行金苑支行 1702022729028102996 0

一债会后，管理人至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淮河路支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商城支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郑花路支行、交通银行郑州未来路支行、交通银行河南省

分行五个银行调取银行流水，余额均为 0，已交由审计机构审

计。

2.管理人账户资金

广发公司在建设银行郑州直属分行的银行账户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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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6.98 元，在郑州银行淮河路支行的银行账户余额 380 元，

共计 4636.98 元已划扣至管理人账户。

管理人借支办公费用余额共计 447,029.00 元。

（二）应收账款

根据债权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及管理人查证的情况，郑州市

财政局曾向广发公司征缴市政设施配套费 6127428 元，管理人

代为诉讼后，经人民法院判决诉讼请求被驳回，应依法核销。

（三）土地

1.土地基本情况

广发公司名下有一处土地，坐落于东环路东、金水路北，

不动产权证号为郑国用（2005）字 0243 号，宗地面积为 8352.50

平方米。

2.土地查封及解封情况

管理人至不动产中心调取的资料显示广发公司名下土地

使用权被郑州中院查封两次，管理人向查封土地的承办法官邮

寄《解除保全及中止执行情况说明》，跟进土地解封情况，目

前两案承办法官反馈已解除查封。

3.土地地籍相关情况

广发公司名下土地坐落于东环路东、金水路北，不动产权

证号为郑国用（2005）字 0243 号，宗地面积为 8352.50 平方

米。因土地使用权证显示的土地信息与《土地出让合同》显示

的相关内容不一致，管理人至自然资源规划局等机关调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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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让合同》两份、《土地登记申请书》六份及国土资源局出

具的《情况说明》。地籍资料显示广发公司对土地享有合法使

用权利（使用终止日期：2070 年 6 月 22 日）。

（四）地下室

根据债务人提供的材料，广发公司固定资产中包含尚未

售出的广发花园小区地下室。据管理人调查，目前地下室共

165 间（不含 6 栋 2 单元），均处于被使用状态。

管理人多次前往广发花园并在小区内发布《公告》，要

求地下室使用人限期提交权属证明材料，对未提交权属证明

的地下室张贴封条和公告，催促地下室使用人继续提交证明

材料。

2023 年 6 月 8 日，管理人在广发花园小区张贴公告，告

知业主管理人将进一步清查地下室权属情况，无权使用人应

积极清理地下室内物品，管理人呼吁业主关注地下室的处置

工作并积极参与竞买。

2023 年 6 月 20 日，管理人将广发花园小区地下室进行

统一编号，并有联系方式的业主确认编号，便于排除已确认

权属的地下室。

三、债务人负债情况

截止目前，管理人共接收债权申报 30 笔，其中 2 笔自

行撤回申报。经债权人会议核查、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确认的无异议债权 17 笔合计金额 106,555,910.06 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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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债权 2 笔合计金额 1,199,100.77 元；税收债权 0，社保

债权 1 笔，金额 360,438.27 元；普通债权 11 笔合计金额

102,158,987.83 元，劣后债权 3 笔合计金额 9,836,924.32。

四、破产费用与共益债务

（一）破产费用

破产费用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审计费、土地测绘费、土地

现状公证费、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

人财产的费用、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具体数额由

人民法院依法确定）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

（二）共益债务

共益债务主要包括但不限于因管理人或者债务人请求

对方当事人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所产生的债务、以

及为维护债务人的利益由此产生财务费用等其他债务。

五、破产清算与重整状态下偿债能力比较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普通债权在重整程序中所获得的清

偿比例不低于其在重整计划被提请批准时依照破产清算程

序所能获得的清偿比例。如进行清算，债务人拥有的土地使

用权将通过拍卖或变卖变现，但由于债务人取得土地使用权

时土地受让成本非常低，如进行拍卖需缴纳较高的土地增值

税。据此分析，资产重整状态下债权人获得清偿的比率高于

清算方式下债权人获得清偿的比率。

六、重整经营方案

重整计划批准并执行完毕后，债务人可以修复信用，恢

复正常生产经营。本重整计划草案因用于清偿债权的资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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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来源于重整投资人吴建忠的投资款和管理人清收的资金，

不涉及后续经营资金，不再披露具体经营方案。

七、出资人权益的调整方案及投资人权利义务

1.鉴于该案系清算转重整，以清算受理日为时间界点，

广发公司工商登记的股东分别为窦立志、李新宽、曹俊华、

于启成。

鉴于债务人资产按清算价值已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净

资产为负数，股东权益价值丧失。依照《企业破产法》、《公

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工商登记的出资

人窦立志、李新宽、曹俊华、于启成的股东权益依法进行调

整，调整后在债务人公司的股权比例依法调整为零。

2.在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划起 10 日内，投资人吴建忠

按照本重整计划的清偿比例，完成对全部债务的清偿。清偿

总额为 3000 万元。

3.本重整计划确定的债务全部清偿完毕后，工商登记的

广发公司原股东名下的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对应的股权，全

部归投资人或投资人指定的自然人、公司所有。管理人将广

发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的对应的股权登记至投资人或投

资人指定的自然人、公司名下，并将管理人保管的广发公司

的财产或财产权利凭证等资料移交给重整后的广发公司。

八、债权分类和调整

（一）债权情况及分类

1.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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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河南广发实业有限公司破产费用约为 327 万

元（具体由审计机构审计确认）、共益债务（（最终以债务清偿

时数额为准））余额约 114 万元。

2.职工债权和社保债权

职工债权 2 笔，金额 1,199,100.77 元；社保债权 1 笔，

金额 360,438.27 元。

3.普通债权

人民法 院裁定 确认的普 通债权 11 户， 债权额

102,158,987.83 元，其中债权本金共计 68,928,612.50 元，

利息及违约金等共计 33,230,375.33 元。

4.劣后债权

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劣后债权共 3 户，金额共计

9,836,924.32 元。

（二）债权的调整

本重整计划受偿的普通债权以债权本金为基数，债权利

息、违约金等及劣后债权本次重整不再清偿。

前述普通债权及劣后债权未获清偿部分调整为自然债

权，由重整后的债务人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自行决定清偿的

条件和期日。

九、债权受偿方案

1.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

投资人的款项支付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共计约 441万元

后，按照以下方式清偿破产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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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职工债权

经管理人调查及审计机构出具审计意见，广发公司欠付

职工债权共计 1,199,100.77 元，全额清偿。

3.社保债权

广发公司欠付各项社保费用共计 360,438.27 元（由于

滞纳金处于变动状态，社保费用最终数额以社保部门确认的

数额为准），全额清偿。

4.普通债权

按照普通债权本金的 35%清偿（详见附件四）。

5.预留 352,475.58 元备付金，用于清偿或有债务等依

法应由债务人支付的费用，对于该部分债权如备付金不足以

按照上述清偿方案清偿，超出备付金部分由重整后的广发公

司承担；如按上述比例清偿完毕后备付金仍有剩余，自重整

计划被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届满 24 个月，备付金结余部分

交付重整后的广发公司。

十、重整计划的通过与生效

（一）重整计划的通过

本次债权人会议设立普通债权组、出资人组共两组对重

整计划草案分组进行表决。

因现已知债权中未发现税收债权，本次债权人会议不再

设立税收债权组。另外，本重整计划草案对出资人权益进行

调整，参照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本次债权人会议设

立出资人组参与对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本案债权人分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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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裁定文书确定的债权为准）。参照破产法第八十四条第

二款的规定，出席会议的同一表决组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重

整计划，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该组债权总额的三分之二

以上的，即为该组通过重整计划。预表决通过的重整计划，

在重整程序启动后，债权人预表决的效力具体表决效力，不

再进行重复表决。

（二）重整程序的启动及重整计划的批准

重整计划预表决通过后，管理人将依法向法院申请由破

产清算程序转至破产重整程序，并申请人民法院批准重整计

划草案。

（三）重整计划的生效

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生效。生效后的重整计划对债

务人以及全体债权人均有约束力。重整计划规定的相关方的

权利或义务，其效力及于该方权利或义务的承继方或受让方

及他项权利人。

十一、重整计划的执行和监督

（一）执行和监督主体

重整计划所确定的债务由投资人按重整计划的规定清

偿，管理人负责监督。

（二）执行的措施

1.依照本重整计划以现金清偿的债权，投资人以银行转

账方式将资金转入管理人账户。管理人将分配款项转账至债

权人申报债权时提交的银行账户确认书中指定的银行账户。

债权人需按照国家财经制度和国家税款管理规定办理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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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债权人自身和关联方的原因，导致受偿债资金不能到账，

账户被冻结扣划及产生其他法律纠纷或市场风险的，由相关

债权人自行承担。债权人可以指令将偿债资金支付至债权人

指定的由该债权人所有/控制的账户或其他主体所有/控制

的账户内，债权人指令将偿债资金支付至其他主体的账户的，

因该指令的原因导致偿债资金不能到账以及产生的其他法

律纠纷或市场风险的，由相关债权人自行承担。

非现金清偿由债权人与投资人自行协商清偿方式，在重

整计划规定的执行期限内完成，管理人监督执行。

2.偿债资金的提存及处理

债权人未按照本重整计划的规定受领分配的偿债资金

的，应向上述债权人分配的资金将提存至管理人指定的银行

账户。上述提存的偿债资金如属于因债权人未按规定领受而

提存的，自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满二年，债权人仍

不领受的，视为放弃领受清偿资金的权利，该部分交付重整

后的广发公司。

3.转让债权的清偿

债权人在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日（2021 年 2 月 10 日）

之后对外转让债权的，受让人按照原债权人根据本重整计划

就该笔债权享受的受偿条件即受偿金额予以受偿：债权人向

两个以上的债权人转让债权的，按照受让人各自受让的债权

比例以及本草案确定的清偿方式予以受偿。发生前述转让情

形的，债权人需向管理人提供书面的符合法律规定的债权转

让材料，若因债权人转让债权导致该债权人或受让人迟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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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的，管理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4.协助执行

在本重整计划执行过程中，涉及股权变更、产权变更、

注销债务人公司等手续，需要相关部门协助执行，债务人公

司及权利人可向郑州中院提出申请，请求郑州中院向有关部

门出具协助执行的相关法律文书。

（三）执行完毕的标准

本重整计划确定的债务全部清偿完毕后，管理人将广发

公司股权变更登记至投资人或投资人指定的自然人、公司名

下，并将管理人保管的广发公司的财产或财产权利凭证等资

料移交给重整后的广发公司，即为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十二、其他

（一）重整计划执行期间的调整事宜

重整计划执行期间，因出现国家政策调整、法律修改变

化等特殊情况，导致重整计划无法执行的，债务人公司可以

申请变更重整计划，变更重整计划须经债权人会议通过并经

法院裁定批准。

（二）本重整计划其他未尽事宜，参照破产法等有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河南广发实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3 年 10 月 26 日

附：1.债权分类清偿表
2.破产费用、共益债务明细表
3.职工债权清偿明细表
4.普通债权清偿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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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债权分类清偿表

债权分类清偿表

债权种类 清偿额（元） 清偿比例

1 破产费用、共益债务 4,410,000.00
100%

2 职工债权（李新宽）
1,199,100.77

100%

3 社保债权
360,438.27

100%

4

预留备付金
352,475.58

全额预留

5 普通债权
24,125,014.38

债权人具体清偿数额详

见普通债权清偿明细

表

合计 30,447,0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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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破产费用、共益债务明细表

破产费用、共益债务明细表

债权名称 明细 金额（元） 清偿比例

破产费用

破产案件受理费 100,000.00 100%

审计费用 250,000.00 100%

管理人履行职务费用（具体

由审计机构审计确认） 800,000.00

100%

管理人报酬

（具体金额由法院决定) 2,120,000.00 100%

共益债务

共益债及利息（最终以债务

清偿时数额为准）
1,140,000.00

100%

合计 4,410,000.00

附件 3：职工债权明细表

职工债权明细表

序号 债权人姓名 债权金额（元） 清偿比例

1 李新宽（履职报销） 1,093,029.35 100%

2 李新宽（垫付工资） 106,071.42 100%

合计 1,199,1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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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普通债权清偿明细表

普通债权清偿明细表
序

号

债权人姓

名

审查金额（元） 清偿额（元）

审查本金 审查利息
诉讼相关费

用
违约金 小计

普通债

权占比
按本金 35%比例清偿

1 窦立志 42,000,000.00 16,169,972.60 268,080.00 - 58,438,052.60 57.20% 14,700,000.00

2

河南新天

地实业

有限公司

9,200,000.00 8,554,177.81 235,026.00 - 17,989,203.81 17.61%

3,220,000.00

3 李新宽 7,586,109.80 1,733,850.73 - - 9,319,960.53 9.12% 2,655,138.43

4

金水区未

来路街

道办事处

燕庄村

委会黑庄

第三村

民组

2,760,000.00 - - 1,826,292.00 4,586,292.00 4.49%

966,000.00

5

金水区未

来路街

道办事处

燕庄村

委会黑庄

3,297,775.50 - - 1,109,332.65 4,407,108.15 4.31%

1,154,22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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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村

民组

6 王身信 2,280,000.00 795,590.14 - - 3,075,590.14 3.01% 798,000.00

7

郑州昌煜

实业有

限公司

901,523.91 1,589,304.65 - - 2,490,828.56 2.44%

315,533.37

8 赵静 400,000.00 367,560.33 8,379.00 - 775,939.33 0.76% 140,000.00

9 于秀莲 250,000.00 399,872.60 - - 649,872.60 0.64% 87,500.00

10

河南四季

春园林

艺术工程

有限公

司

205,203.29 172,936.82 - - 378,140.11 0.37%

71,821.15

11

河南省豫

通房地

产评估咨

询有限

公司

48,000.00 - - - 48,000.00 0.05%

16,800.00

总计 68,928,612.50 29,783,265.68 511,485.00 2,935,624.65 102,158,987.83 100% 24,125,0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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